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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本、专科提前批

（一）意向填报安排

6月26日：填报军事、公安、司

法、中国消防救援学院、北京电子

科技学院等本科提前（含有关高

校的国家专项计划）和专科提前

录取院校类别意向，相关考生接

受政治考核（考察）、面试、体能测

试、体检。在阅档遴选或政治考核

（考察）、面试、体能测试、体检后，

生源不足时，根据录取安排，适时

安排意向征集。

（二）艺术、体育类院校（专

业）填报志愿及录取安排

7 月 2 日：考生第一次填报本

科提前批 A 美术类、音乐类、编导

类、其他艺术类、体育类志愿。

7 月 3 日：本科提前批 A 艺术

体育院校开始下载考生第一志愿

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第一

志愿录取；前一志愿完成录取后，

公布剩余招生计划，网上征集考

生志愿；院校依次对后续志愿考

生进行录取。

7 月 12 日左右：考生第一次填

报本科提前批 B 美术类、音乐类、

编导类、其他艺术类、体育类志

愿。

7 月 13 日左右：本科提前批 B

艺术体育院校下载考生第一志愿

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第一

志愿录取；前一志愿完成录取后，

公布剩余招生计划，网上征集考

生志愿；院校依次对后续志愿考

生进行录取。

7 月 20 日左右：考生第一次填

报本科提前批 C 美术类、音乐类、

编导类、其他艺术类、体育类志

愿。

7 月 21 日左右：本科提前批 C

艺术体育院校下载考生第一志愿

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第一

志愿录取；前一志愿完成录取后，

公布剩余招生计划，网上征集考

生志愿；院校依次对后续志愿考

生进行录取。

（三）提前批非艺术、体育类

院校（专业）填报志愿及录取安排

7 月 7 日：考生第一次填报本

科提前批A和专科提前批文理科、

蒙授文理科志愿。

7 月 8 日：相关院校下载考生

第一志愿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限内

完成第一志愿录取；前一志愿完

成录取后，公布剩余招生计划，网

上征集考生志愿；院校依次对后

续志愿考生进行录取。

7 月 10 日：本科提前批 A 文理

科、蒙授文理科，专科提前批中需

进行政治考核（考察）、面试、体能

测试的公安、司法类等院校（专

业）录取结束。

7 月 11 日：考生第一次填报本

科提前批B文理科、蒙授文理科志

愿。

7 月 12 日：本科提前批 B 院

校下载考生第一志愿信息，并在

规定时限内完成第一志愿录取；

前一志愿完成录取后，公布剩余

招生计划，网上征集考生志愿；院

校依次对后续志愿考生进行录

取。

7 月 14 日：本科提前批 B 文理

科、蒙授文理科院校录取结束。

二. 本科一批、本科一批B

7 月 15 日：考生第一次网上填

报本科一批志愿。

7 月 16 日：院校下载考生第一

志愿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

第一志愿录取；前一志愿完成录

取后，公布剩余招生计划，网上征

集考生志愿；院校依次对后续志

愿考生进行录取。

7 月 21 日：本科一批录取结

束。

7 月 22 日：考生第一次网上填

报本科一批 B 志愿。填报结束后，

本科一批 B 招生院校下载考生第

一志愿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

成第一志愿录取；前一志愿完成

录取后，公布剩余招生计划，网上

征集考生志愿；院校依次对后续

志愿考生进行录取。

7 月 24 日：本科一批 B 录取结

束。

三. 本科二批、本科二批B

7 月 25 日：考生第一次网上填

报本科二批志愿。

7 月 26 日：院校下载考生第一

志愿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

第一志愿录取；前一志愿完成录

取后，公布剩余招生计划，网上征

集考生志愿；院校依次对后续志

愿考生进行录取。

7 月 31 日：本科二批录取结

束。

8 月 1 日：考生第一次网上填

报本科二批 B 志愿。填报结束后，

本科二批 B 招生院校下载考生第

一志愿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

成第一志愿录取；前一志愿完成

录取后，公布剩余招生计划，网上

征集考生志愿；院校依次对后续

志愿考生进行录取。

8 月 2 日：本科二批 B 录取结

束。

四. 高职高专批

8 月 3 日：考生第一次网上填

报高职高专批志愿。

8 月 3 日晚：院校下载考生第

一志愿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

成第一志愿录取；前一志愿完成

录取后，公布剩余招生计划，网上

征集考生志愿；院校依次对后续

志愿考生进行录取。

8 月 8 日：高职高专批录取结

束。

今日开始填报志愿！高考生看过来

【提醒】

志愿填报前后，这些事项要特别关注！

填报志愿前，考生应认真阅读有关高校招生章程以及自治区教育

招生考试中心公布的招生规定、招生计划，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填报学校

和专业志愿，并对所填报志愿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责任。凡在各批次

填报志愿和征集志愿结束后，录取过程中和结束后申请自愿放弃志愿

录取的考生，视为放弃填报志愿录取机会。凡申请自愿放弃提前批（含

本科提前各批次和公安、司法行政等院校普通类专科提前批）、本科一

批、本科一批 B、本科二批或本科二批 B 志愿录取的考生，视为放弃本年

度所有本科志愿的录取，仅可参加高职高专批和独立设置艺术院校艺

术类专科提前批的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；凡高职高专批和独立设置艺

术院校艺术类专科提前批自愿放弃志愿录取的考生，视为放弃本年度

所有志愿的录取。 文/草原全媒·北方新报首席记者 王树天


